
院字【2016】039 号

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关于 2016 年讲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工作的实施方案

院属各单位：

根据学院工作安排，我校 2016 年度讲师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开始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原则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2、坚持 “按需设岗，对岗申报，岗位与职称序列一致”

的原则。

3、坚持优化职务职称结构的原则。同等条件下向紧缺

专业教师适度倾斜，向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工作突出的

青年优秀骨干教师适度倾斜。



4、坚持考核考评的原则。实行教学质量、思政考核和

师德师风考核“一票否决制”。

二、评审标准

1、高校教师系列技术职务的评审应符合国家《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和《安徽省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国

家《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以及《安徽省普通本科

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教人〔2009〕

1 号），《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

条件（试行）》（皖教人〔2016〕1 号）。

2、2016 年我校教师、专职辅导员申报讲师职务任职资

格按我院院字[2016]038 号规定的相应任职资格条件执行。

三、评审程序

1、申报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并提交所有的个人材料，所在单位按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条

件进行初审，然后由所在单位统一去教务处、科研部门，最

后报送材料到院人事部门。

2、各单位应组织考核小组对其思想政治表现（含师德

师风、职业道德）、工作业绩、业务能力与水平进行考核，

认为已基本符合晋升职务条件者，呈文并排序推荐。

3、教师、专职辅导员申报讲师职务任职资格的，由教

务处负责教学工作量认定和教育教学能力与水平考核；专职



辅导员申报讲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还要由学生处负责组织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业务和能力的考核。

4、召开学校高教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会

议评审，公示通过人选。

5、学校发文公布取得讲师任职资格人选。

四、若干规定

1、关于对岗申报问题。各类人员申报的专业技术职务

序列必须与自己的岗位一致。目前从事岗位与原专业技术职

务不一致者，转岗满一年以上可以申请转评（转评评审条件

与申报评审条件相同）。否则，不能申请参加高一级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

2、关于专职辅导员职称问题。专职辅导员必须按思政

专业申报，列入思政学科评审组评审。专职辅导员申报专业

技术职务，在《申报表》“现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栏目和

《简表》“行政及业务管理方面职务”栏中须注明“专职辅

导员”。

3、关于任职时间的计算和取得业绩的时限问题。申报

人任现职的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12月 31日，取得各种业绩、

获得各种奖励的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31日。申报人必须

提交取得业绩、获得奖励的正式文件或证书。

4、关于检索系统 EI 论文收录问题。论文在 2009 年以

前被 EI 收录的，仅认可有分类号和主题词的收录版；2009



年以后被 EI收录的论文，分为期刊论文（即检索系统判断

为 Document type: Journal article〈JA〉)和会议论文（即

检索系统判断为Document type: Conference article〈CA〉)。

EI 收录的会议论文，按一类论文计入规定的数量进行申报。

学校高教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将对 EI 收

录的会议论文的实际水平进行重点审查。

5、论文检索问题。所有参评的三类及以上论文（本科

学报发表的论文除外），须提供具备国家一级科技查新资质

单位出具的检索证明（省内具备资质的单位：中国科技大学

图书馆、合肥工业大学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理工类）、

安徽医科大学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医学类）、安徽省科

技情报所）。

五、时间安排

1、9月 30日—10月 12 日：个人申报并准备材料、基

层审核、推荐阶段，由各教学单位组织实施。教师本人提出

申请，并向所在部门提交个人原始材料，所在单位要指定专

人负责，对原始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凡符合申报条件并同意

推荐的，由教学单位统一呈文推荐到院人事部门（要按申报

职务类别排序推荐），并于 10月 12 日上报《2016 年安徽建

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讲师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排序汇总

表》（附件 1）纸质及电子版到院人事部门，逾期不予受理。



同时申报者提供论文原件（含复印件）、有三类及以上

论文的申报者，到具备国家一级科技查新资质单位出具检索

证明。

2、10月 13-14 日院人事部门汇总申报人员名单，分别

提交教务处、科研部门和学生处。

3、10月 17 日—10 月 21日：教务处负责组织申报人员

的教学考核，填写考核总成绩表。与此同时，各教学单位要

统一报送材料到教务处和科研部门，对申报人员的教研项

目、教研成果、获奖证书、教学工作量等相关的内容进行审

核验章（教研项目及教学效果需注明类别和排名），对科研

项目、科研成果、论文及获奖证书等相关内容进行审核验章

（科研项目及科研奖励需注明类别和排名）。

4、10月 17 日—10 月 21日：学生处负责审核申报人员

担任专兼职辅导员、班主任或学生管理等工作的情况。并对

专职辅导员申报讲师者，进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业务和能力

的考核，最后形成考核材料。

5、10月 17 日—10 月 21日：各部门统一到院人事部门

办理计算机及外语免试表、复印年度考核材料、审核参加工

作情况、并在学历及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上

签章。

6、10 月 31 日前，申报者按统一的模版装订申报材料并

将装订好的材料交到院人事部门。



7、11月 1日—11月 6日：院人事部门组织专家审核材

料。

8、11月 7日—11月 13 日：学科评议组召开评审会议，

形成评议意见。

9、11月 14 日-11 月 18 日，学校召开高教系列中级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公示评审结果。

六、申报者需提供的材料

1、《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一式两份，

（附件 2），从学院网站下载用电子版填写后，双面打印，

装订成 A4的册子。

2、《本科高校教师（实验技术人员）任职资格评审简

明情况登记表》一式 30 份，（附件 3）。在 10月 31日院人

事部门收材料时，先交一份，待专家审核通过后再打印，交

30 份。

以上两份表格均需提供电子版，各单位于 10月 31 日前

发至院人事部门。

3、《诚信承诺书》（附件 4），下载后必须个人手工签

名。

4、各种证书、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包括：外语和计

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免试人员填写免试表，见学院网

站）、学历及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及聘任证书、科研成果证书、获奖证书等。



5、考核材料：包括年度考核表、原始的开课通知单、

某学期主讲的一门课程的教案及教学日历、大纲。

6、《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总成绩表》

7、担任专兼职辅导员、班主任或从事教学、学生管理

等工作的材料。

8、述职报告（包括教学经验总结）及其评价意见。论

述本人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及所取得的教学经验，不少于

2000 字。

述职报告的评价意见由相关教学单位组织 3名以上的同

行专家进行考核评议，并填写述职报告评议表（附件 5）。

9、参加科研或教研项目的计划任务书等材料。

10、论文验证报告及任现职以来的论文、论著复印件（含

版权页、封面、目录、含有主办单位和刊号的页面）。

11、在现职任期内有社会实践经历或者进修经历的。申

报人要提供书面材料，各教学部门对青年教师进行社会实践

进行严格考核，并对申报人员考核结果进行排序。

以上材料从第 3-11 项按顺序装订成册，请按“材料成

册模版”（附件 8）格式装订材料。

七、未尽事宜，按有关文件执行。

附件：

1.《2016 年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专业技术职务

申报排序汇总表》

http://www.ahjzu.edu.cn/s/15/t/9/3a/a3/about:blank
http://www.ahjzu.edu.cn/s/15/t/9/3a/a3/info80547.htm
http://www.ahjzu.edu.cn/s/15/t/9/3a/a3/info80547.htm


2.《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

3.《本科高校教师（实验技术人员）任职资格评审简

明情况登记表》

4.《诚信承诺书》

5.《述职报告评议意见表》

6.《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总成绩表》

7.《2016 年高教系列任职资格申报学科分组及代码》

8.《材料成册模版》

9.《关于规范职评申报材料中相关表格印制或填写的

说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